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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承承诺诺办办准准生生证证不不跑跑第第三三趟趟
群众在哪儿申办哪儿负责到底，推诿扯皮故意刁难严肃处理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记
者 殷亚楠) 近日，针对媒体
反映的计划生育办证难案例，
济南市人口计生委决定从10
月30日起，对流动人口、口袋
户、集体户等特殊人员办证采
取首接责任制、一次告知、特
事特办等措施，符合条件的现
场办理，手续不全的也绝不让
市民跑第三趟。

据统计，今年济南市前三
季度新增人口共40964人，出
生率为6 . 71‰，自然增长率为
3 . 0 5 ‰ ，合 法 生 育 率 达
96 . 4%。近几年，济南市每年
办理《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约6
万件，其中绝大部分能够顺利
办理，但也有少数存在办理困
难的问题。存在办证难的，主
要是流动人口或者口袋户、空
挂户、集体户等特殊人员。

为了更好地解决特殊人员
办证难问题，济南市人口计生
委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首
接责任制。对于男女双方户籍

地或现居住地，群众首次到哪
个单位申办，就应由该单位负
责到底，绝不对群众说“不”，坚
决杜绝办证过程中以各种理由
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现象。

二是一次告知。对手续材
料齐全的按时办理，手续材料
不全或不符合格式的，一次性
告知，确实不符合条件的解释
清楚，绝不让群众跑第三趟。

三是特事特办。对口袋户、
半边户、空挂户、集体户等管理
主体不明确的特殊人员，先给
群众办证，随后再由办证单位
核实婚育情况、协调落实管理

单位。对确实无法出具婚育证
明的群众，可以填写《婚育状况
声明书》、实行个人承诺，不再
出具相关证明。总之，无论情况
多特殊，只要实质上符合办证
条件，就要按时给予办理。

对受理群众咨询、办证过
程中服务态度不好、办事效率
低下、推诿扯皮、引起群众不
满的，要在全市进行通报批
评；对故意刁难、拒不办理、
搭车收费、吃拿卡要的，一经
查实，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并
追究相关人员和所在单位的
责任。

为为父父亲亲买买的的墓墓立立起起别别人人的的碑碑
济宁一市民遭遇一墓两卖，陵园称“工作失误”

折腾1个多月

准生证还没影儿
又一对夫妇遭遇办证难

因为妻子怀二胎需要办理准生
证，一个多月来，33岁的蒙阴人陈明
带着妻子，在两人的户籍地和现居
住地之间跑了1300多公里，结果被
告知“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准生证
至今也没办下来。

县计生部门：

怀孕超3个月

不能办准生证
出生在蒙阴县常路镇圣景村的

陈明与商河籍的妻子李慧一起在济
南工作。李慧是再婚，两人于2012年
2月育有一女。今年9月，李慧身体不
舒服，一查已怀孕3个多月。

陈明通过网上查询得知，妻子
的这种情况可以补办准生证。中秋
节后，夫妻俩便带着1岁多的女儿从
济南回到蒙阴办证。

当天上午，常路镇计生办一名
姓石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县里有规
定，怀孕超过三个月不能办理准生
证。陈明一家三口无奈回了济南。

之后，他咨询临沂市计生委，被
告知没有这项规定。10月9日，陈明
一家又到了常路镇计生办，拿到了
准生证申请表。

因为表格要求加盖妻子户籍所
在地村委会、街道计生办、县计生委
等单位公章，一家三口又赶到商河。

10月11日，陈明一家马不停蹄
赶回常路镇，但镇计生办工作人员
仍然坚持称县里有规定，不受理陈
明的二胎准生证申请。

次日，陈明夫妇来到蒙阴县人
口和计划生育局。该局一位科长重
申了县里的规定。

市计生委：

没有怀孕超仨月

不予办证的规定
难道真不能办准生证吗？陈明

再次咨询了临沂市计生委。工作人
员在电话里答复，怀孕超过3个月，
也是可以补办二胎准生证的。但蒙
阴计生部门仍拒绝为其办理。无奈
之下，10月13日，陈明一家三口又返
回了济南。

镇计生人员：

暂时要这些材料

后期还需要再说
回到济南后，陈明咨询了省计

生委、临沂市政府热线、临沂市计生
委热线，得到的答复都是可以办理。

10月30日，记者陪同陈明来到
蒙阴县常路镇计生办。

石姓工作人员这回没有再拿出
县里规定拒绝陈明的申请，但告诉
陈明，他妻子李慧需要回户籍所在
地办理初婚未生育证明、再婚前无
生育证明、委托办理证明和离婚证
明等材料，并且要求李慧到蒙阴县
妇幼保健院做B超。

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否就能
在这里办理准生证了呢？该工作人
员称，暂时就需要这些材料，后期需
要其他材料，会再联系陈明。

10月30日下午2点，陈明陪着妻
子到蒙阴县妇幼保健院做了B超。
下午5点，两口子不敢耽搁工夫，连
夜赶往了李慧的老家商河。

临上车前，陈明说，他最怕的就
是补充材料，一个多月里，为了办准
生证，他们一家在济南、蒙阴和商河
之间跑了1300多公里。“妻子现在怀
孕已经4个多月了，真担心长时间奔
波她会吃不消。”(遵照当事人意愿，
文中陈明与李慧均为化名 )

(本报记者)

济宁市民刘先生为父亲选定的墓位上已经刻上别人的名字。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2 . 7万元为父亲买墓地
“这事太离谱了！”29日

上午，刘勇进对记者说，接到
陵园电话那会儿，他整个人
都蒙了。

25日下午，刘勇进接到济
宁汉林苑陵园公司的电话，对
方称他4月买的那块墓地又卖

给别人了。刘勇进感到不可
思议，“听说过一房两卖，咋
还一墓两卖呢？”

去年12月，刘勇进的父
亲突发心脏病去世。家人把
他的骨灰暂时安置在济宁市
烈士陵园，等选定了墓地再

安排下葬。
今年4月，刘勇进看中了

济宁市汉林苑陵园的公墓，
在家人都看好后，兄弟俩选
定了其中一块，墓位费和20
年 管 理 维 护 费 总 共 交 了
27475元。

安葬前1个月被告知墓已转卖
家人商议在刘勇进的父

亲去世一周年时正式安葬。
眼看只剩1个多月，这一切却
被一个电话颠覆了。

“墓卖给了别人，且人家
都下葬两个月了，他们才告
诉我。”

29日，记者跟随刘勇进一

起来到这家陵园。与刘勇进手
中的合同对照，记者发现，刘
家买下的墓位确实已经立起
石碑，且刻上了别人的名字，
死者下葬日期是8月19日。

随后，陵园的张姓负责人
说，销售人员卖给刘勇进墓地
后没有及时做标记，另一位销

售人员误以为这块墓地没卖
出，恰巧遇到另一位购买人急
着安葬逝者，便再次卖了出
去。张姓负责人称，这一情况
是8月底9月初查出来的，但
因为“需要核对一些信息”，
所以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0月
25日才告知刘勇进。

要求精神赔偿，陵园未答应

“父亲阴寿时，我在他灵位前说‘我给你买了套新房，等你周年时就搬家’。”这是济
宁市民刘勇进对父亲的承诺，可现在实现不了了。

日前，刘勇进得知，他们兄弟俩今年4月为父亲买的墓竟被卖给了别人，且对方已
下葬两个多月。

本报记者 岳茵茵

上述张姓负责人称，陵
园已经对经办人员进行了通
报批评，并扣发了工资。但他
坚称“这件事只是工作失误，
不是故意所为”。该负责人提
出，可以为刘勇进一家调换
同等价位的墓地，免除下葬
费和刻碑费等。

不过，对于这一解决办
法，刘勇进表示不能接受。

“这不是钱的事。这是
阴宅，谁家不忌讳？再说，我
们之前是签了合同的。”刘
勇进要求陵园方全额退款，
并给予一定的精神赔偿。不
过，陵园方没有答应这一要

求。
29日下午，记者和刘勇

进来到对陵园有指导和管理
义务的济宁市中区民政局。
该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表示
会积极协助调解。30日，刘勇
进告知记者，陵园方面称这
两天会再找他协商。

签了购销合同，交了全款，
墓地又卖给了别人，陵园方面
是否涉嫌违约？

对此，记者采访了济宁市
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力。杨
律师认为，济宁市汉林苑陵园
公司违约在先，侵犯了当事人
刘勇进的合法权益。受约人刘
勇进有权利终止合同，要求全
额退还购买墓地的费用，并提
出索赔。

杨律师介绍，根据《侵权责
任法》规定，因为侵权造成他人
精神伤害的，应当赔偿当事人
精神伤害抚恤金。而《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
纪要》中明确，侵权人是自然人
的，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
1000元至5000元；严重精神损
害赔偿标准为5000元至10000

元。侵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
组织的，一般按照自然人赔偿
标准的五至十倍予以赔偿。损
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上述
基础上适当提高赔偿标准。

本报记者 岳茵茵

陵园违约在先

当事人有权索赔

律师说法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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